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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113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 
 

「幼兒教保教學資源的介紹與運用：幼兒木工融入教學資源介紹」 
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10月 11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

1120139605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(一) 增進幼兒園教師教保專業知能,學習規劃木工學習區知識與技能  

(二) 培養幼兒園教師以多元素材創作表現，發展幼兒特色課程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幼兒園 

            (研習承辦人聯絡電話: 03-5777011*370  戴芳煒 主任) 

五、 研習地點：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第一會議室 

六、 參加對象：新竹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之校長、園長、負責人、教保

服務人員(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)及其依法配置

之相關人員。 

七、 辦理日期：113年 08月 03日(星期六) 

八、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予〔教保專業〕標籤 6小時教保研習時數。 

研習當天遲到 20分鐘者扣除研習時數一小時，遲到 30分鐘者，

取消該場次研習資格。 

九、 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： 

 （一）本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一律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上逕行線上報名(須審 

       核)，共計 30人。 

 （二）報名時間：指定日期前完成報名（開放報名為:113年 7月 3日~113年 7 月 24日）。 

 （三）錄取與請假：經錄取者須全程參加始核給研習時數（請自個人信箱收取 

                   錄取通知信或自行至本市研習護照檢視錄取結果），錄取後 

                   因故未能參與研習者，請遞交本市教保研習請假單至承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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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完成請假。 

十、錄取原則： 

 （一）本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之校長、園長、負責人、編制內教保服 

       務人員(含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)為優先，若尚有名額，則開 

       放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。 

 （二）未超過名額將全數錄取，超過名額則以報名先後順序限額錄取： 

       1.收托 150人以下園所，每園限額 1-2名原則錄取。 

       2.收托 150人以上園所，每園限額 4名原則錄取。 

十一、 研習課程表： 

時間 

課程內容 
講座/助

講姓名 

講座/助講 

現職服務單

位 

9：00 

～ 

12：00 

木工融入教學課程分享 

➢ 木工區規劃與經營 

➢ 木育課程分享-玩學 WOODS，山豐傳木趣 

馮寒絹 

桃園市中壢

區文化國小

附設幼兒園 

園主任 

12：00 

～ 

13：00 

午  餐(休息) 

13：00 

～ 

16：00 

木工實作體驗 

➢ 基本工具操作與說明 

➢ 認識創作材料的特性與工具選用 

➢ 木工課程實作 

邱坤麒 

桃園市 

双喜創意股

份有限公司 

執行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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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： 

馮寒絹 

➢ 學歷：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所 碩士 

➢ 經歷： 

台北市中山區日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

    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

   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園主任 

➢ 其他相關背景： 

110年榮獲教學卓越金質獎 

    109年榮獲教學卓越桐桃獎 

邱坤麒 

(木工爸爸、兵兵

爸) 

➢ 學歷： 

建國科技大學碩士 

➢ 經歷： 

中華映管研發中心經理  12年 

双喜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

木工兵兵品牌創辦人 

➢ 其他相關背景： 

木工區建置: 桃園八德幼兒園、蘆竹幼兒園、南崁幼兒園、中壢幼

兒園、雙龍國小附幼、山豐國小附幼、楊光非營利幼兒園、台北市

市立中正幼兒園、新北市大觀非營利幼兒園、司馬庫斯教保中心、

新北艾倫戴爾幼兒園….等。 

戶外鬆散材料區建置: 桃園大溪市幼、桃園八德國小附幼 

科學區建置: 桃園八德幼兒園科學區建置 

環境美化: 桃園八德幼兒園、蘆竹幼兒園、南崁幼兒園、中壢幼兒

園、中壢高鐵幼兒園、觀音幼兒園、大園幼兒園、大溪幼兒園、內

壢非營利幼兒園、台北市市立中正幼兒園、新莊聯合幼兒園、新竹

枋寮國小附幼…等。 

➢ 專業證照: 

甲種電匠、丙級工業電子、丙級室內配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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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 工作人員分配表： 

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

統籌聯絡、教材印製分發及教材準備 １名 

簽到、場地佈置 １名 

照相、回饋單發放、回收 １名 

(工作人員總數為本場次學員數的 1/10) 

十四、 經費來源:由教育部及市府經費補助。 

十五、 附則： 

（一）承辦研習之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定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（二）承辦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獎勵標準補充規定敘獎。 

 

十六、 相關注意與配合事項: 

 （一）請學員務必遵守「新竹市教保研習守則」相關規定。 

（二）為維護研習上課品質以及研習會場座位有限，恕無法接待非學員以外任 

      何人員(請勿帶小孩進入研習會場)。   

（三）請學員專心聆聽講座，手機請設定震動或調降音量，於上課中亦請勿滑 

      手機，以為對講師及承辦單位之尊重。   

（四）請學員務必親自簽到(簽退)及上課，中途如實有不得已原因需先行離席， 

      請記得告知承辦單位，以免因為沒有簽退衍生後續爭議。   

（五）會場無提供紙杯，請自備環保杯。   

（六）當天不提供學員汽車停車位，汽車可停金山寺週邊，由側門(白門)入校，

機車停介壽路大門外紅磚道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 

 

 


